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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2,622,3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2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 股。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庭信息 股票代码 3012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敦禹 潘自进 

办公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港边田一路 6号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港边田一路 6号 

传真 027-87690695 027-87690695 

电话 027-59906736 027-59906736 

电子信箱 zhu.dunyu@kotei.com.cn pan.zijin@kotei.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诸多挑战，公司紧跟国家战略布局，坚持聚焦智能网联汽车软件的研

发与创新，紧密围绕汽车网联化、智能化和电动化进行技术创新与业务开拓，为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和汽

车整车制造商提供专业的定制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公司产品和服务主要涉及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新能源等领域，以研发创新为核心，以各业务线深

耕和开拓的市场为基础，有机融合共享市场机会，优化产业链上下游资源配置，打造新型产业链价值链

条，形成有序循环的产业链体系，建设公司在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全栈的独特业务品牌。 

2022 年，光庭智能网联汽车软件产业园一期正式投入使用，为公司市场开拓和人员扩张提供优质

环境，也为智能网联汽车软件产业规模化奠定坚实的硬件基础，推动产业快速发展。2022 年，公司在

上市后的首年，以全新的姿态参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变革，创新成果迭出，载誉满满。 

（1）布局国内重点市场开拓 

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内汽车市场重点区域设立了南京、重庆、广州等全资子公司以及沈阳分公司，

辐射华东、西南、华南以及华北等地区，形成了以武汉总部为中心，多点战略协同市场布局，快速响应

市场，精准及时服务客户，为公司跨越式发展与规模化扩张蓄力。 

（2）加码募投项目研发投入 

随着行业技术的快速迭代和业务量的快速提升，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技术领先优势，并为客户提供

更多、更快、更好的服务，公司加码投入研发。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为 8,427.11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117.17%，占全年营业收入的 15.89%。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创新硕果累累，主要成果包括：（i）基于 SOA 高性能车载中间件平台，可贴

合国内厂商实际需求，支持高度定制化，核心协议栈性能达到行业一流水平；（ii）数据驱动研发闭环

平台，以车云为载体、数据为驱动，协助客户构建研发闭环，助推汽车软件定义汽车时代的数字化转型；

（iii）智能驾驶域控软件平台，打造行业领先的智能驾驶软件解决方案，提升用户的行车与泊车驾驶体

验，帮助用户更安全，更省心的抵达目的地等。 

（3）共创产业共赢生态体系 

报告期内，在巩固与原有客户稳定合作的基础上，公司进一步与丰田通商、芯驰科技、Elektrobit、

北斗产业创新中心形成战略合作关系，探索汽车转型变革趋势，共创共赢生态合作模式，同时公司与诺

博汽车建立“超级软件工场 - 灯塔工程示范合作伙伴”，打造更开放的软件协作生态。 

（4）共享行业创新前瞻理念 

为进一步推动汽车电子软件的发展，满足未来车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汽车电子软件开发量的指数

级增长、软件开发复杂性和高质量的要求，以及形成与车厂高度适配、满足车厂规模化人才需求，公司

首次提出并推动“超级软件工场”这一创新性、前瞻性概念。 

报告期内，公司主办多场超级软件工场高端闭门研讨会，并受邀参加 SAE、盖世汽车、上汽集团

举行的多场行业峰会论坛，深度分享光庭首创超级软件工场的思考与实践，与业界共享光庭发展成果，

共话汽车产业生态未来。 

（5）持续提升创新研发体系 

为深度响应“产学研融合”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公司已与湖北多家高校开展校企合作，探索校企协同

育人模式，并与武汉大学共同成立了“智能软件工场”联合实验室，研究智能化软件工场的关键理论和核

心技术。 

公司已通过了软件成熟度 CMMI L5 认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创新研发体系，确保研发进度

紧跟市场趋势；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通过了 A-SPICE 2 级认证，标志着公司在汽车电子领域的软件开

发过程及质量管理能力已实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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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公司入选“2021 年度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百强榜”，获得盖世汽车“智能座舱整体解决方案

优质供应商”、“汽车 HMI 设计与开发工具优质供应商”，并荣获“2021 年度汽车电子科学技术奖”等荣誉，

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得到行业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营业收入保持增长。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029.94万元，同比增长 22.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182.72 万元，同比下降 56.56%。 

通过多年持续积累和发展，公司产品和技术服务涵盖了构成智能网联汽车核心的智能座舱、智能驾

驶和新能源等领域，公司具备全域全栈软件开发能力，为新一代智能网联汽车提供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 

1、智能座舱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座舱销售收入为 27,826.8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7.50%，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

重为 52.47%，是公司的传统核心优势业务。伴随着提升用户驾驶体验理念的推广和技术的成熟，大屏

化、多屏联动智能座舱的开发快速提升，包括传统自主品牌客户和新造车势力的座舱智能化业务需求持

续增长。 

光庭智能座舱整体解决方案可提供从需求定义到实车测试的全流程服务，具备从基础软件到上层应

用的软件开发能力。基础软件方面采用光庭自研的 SOA 高性能车载中间件平台，兼容 AUTOSAR 规范，

贴合国内汽车厂商实际需求，支持高度定制化需求，核心协议栈性能达到行业一流水平。目前公司在智

能座舱方面的产品主要有： 

（1）光庭睿舱解决方案。智能座舱作为数字体验的智能终端，在驾驶过程中会存在与终端跨设备、

跨场景的互联协同需求，光庭睿舱解决方案可搭载丰富的生态应用和可扩展应用，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

同时还可设置多样的内置场景和可编辑场景，进一步深度优化驾驶过程中的智能体验，为用户提供多样

化驾乘乐趣。 

（2）光庭网联产品解决方案。得益于在车联网领域十余年的持续沉淀，光庭拥有完善的网联产品

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主要包括 TBOX 软件平台、HPC 软件平台、欧标/俄标 ECall 标准组件、

GB32960 标准组件、车载以太网协议栈标准组件等产品。这些产品均已经过主流车型大批量量产验证，

稳定、可靠、满足信息安全的要求；同时配备了丰富的自动代码生产工具和自动化测试工具，能快速满

足定制化需求。 

（3）光庭数字体验解决方案。光庭信息在智能座舱领域设置了用户体验实验室和数字体验室，前

瞻布局高精三维地图渲染、智能座舱三维 HMI、智能座舱仿真软硬件环境、数字城市及驾驶仿真、车

内游戏化娱乐体验 VR/AR、VR仿真座舱交互等方向的前沿开发研究，加速智能汽车领域的创新性探索，

推动智能座舱交互 3D 可视化、逼真渲染以及虚拟现实的落地。目前已开发了多款三维 HMI 概念座舱

原形，与国内外多家 OEM 伙伴进行相关合作，累计为 OEM 车厂提供超 50 多款量产车型 HMI 设计和

开发服务。 

2、智能驾驶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驾驶收入为 16,589.4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27%。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

为 31.28%，是公司未来战略布局的核心方向和业务增长来源。 

公司智能驾驶业务包括自动驾驶软件开发、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和移动地图数据服务等业务，除了为

客户提供乘用车和商用车自动驾驶域控软件开发服务，承担新一代行泊一体相关前沿技术的开发外，还

为汽车整车制造商、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及自动驾驶算法公司提供自动驾驶仿真测试、功能和性能的评价

测试服务，并针对各种移动出行和应用场景为客户提供基于地图的深度定制开发和移动大数据增值服务。 

智能驾驶业务分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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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动驾驶软件开发 

报告期内，自动驾驶软件开发业务销售收入为 1,840.7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38%，主要系来

自客户在 ADAS 领域相关业务的订单增长所致。 

自动驾驶软件开发业务主要包括（i）ADAS 量产解决方案，提供高速干线物流量产级产品解决方

案；（ii）APA 量产解决方案，依托车辆控制核心技术、自主车规级算法和大量量产实绩经验，提供圈

占的自动融合泊车的方案。 

（2）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报告期内，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营业收入为 8,240.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7%。主要系客户自动

驾驶测试业务订单增长，驱动了报告期内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业务收入的增长。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业务主

要包括自动驾驶产品评测及验证技术、AI 自动化数据处理技术以及失效场景的数字孪生重构技术。（i）

在评测方面，公司借助大量自动驾驶实车测试数据，利用大数据、AI、数学建模等手段，对自动驾驶

安全、高效、舒适、节能等方面构建各层级、综合性的功能测试技术和评价体系；（ii）在数据处理方

面，公司通过 AI 技术完成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以及数据隐私化处理，向汽车整车制造商、汽车零部件

供应商及自动驾驶算法公司提供平台及定制化服务，满足海量数据的云端管理及自动化标注及数据合规

和隐私化处理的需求，提升自动驾驶算法迭代速度；（iii）在失效场景的数字孪生重构方面，公司构建

真实世界 1：1 数字孪生仿真场景技术，将真实世界失效场景完整映射到虚拟世界的仿真场景，通过大

量真实道路的失效场景训练自动驾驶算法处理突发场景的能力，助力自动驾驶算法性能提升，减少实车

测试工作量。 

（3）移动地图数据服务（涵盖智慧城市服务） 

报告期内，移动地图数据服务及智慧城市服务销售收入为 6,507.8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7.76%。

公司主要业务是针对各种移动出行和应用场景为客户提供基于地图的深度定制开发、智慧城市及移动大

数据增值服务。近年来，公司整体战略调整，打造以汽车电子软件业务为重心，布局国内市场，集中优

质资源，力争成为国内专注于汽车电子软件的引领者。受此影响，公司移动地图数据服务（含智慧城市

服务）业务订单有所减少。 

3、新能源 

报告期内，新能源业务收入为 8,241.8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1.06%，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5.54%，是公司未来最具广阔市场发展前景的优势业务。2022 年以来，公司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并实施

战略调整，重点布局国内市场，参与了包括长城汽车、广汽埃安等多款车型的软件技术服务。 

公司为海内外 OEM 厂商、系统商提供更加高效可靠、节能安全的智能电控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动

力域、底盘域、车身域全栈电控软件开发服务及系统技术方案支持服务。在动力域方面，在原电机控制

器（MCU）的基础上，新扩展了整车控制器（VCU）、动力域控制器等新产品方向；在底盘域方面，

公司面向汽车横纵向控制领域，提供全栈的 EPS 及 ESB(线控刹车)电控软件解决方案；在车身域方面，

公司业务包含车身控制器（BCM）、无钥匙启动（PEPS）等产品方向；在系统技术支持服务方面，主

要面向 OEM 厂商以及汽车零部件系统商提供覆盖电控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支持服务，包括实车标定、

台架标定、EMC实验、耐久实验、冬季测试、夏季测试在内的系统级技术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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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2,216,109,060.22 2,153,532,079.00 2.91% 539,498,87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5,117,317.37 1,979,496,230.01 2.81% 443,116,227.01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530,299,417.05 432,196,967.82 22.70% 334,374,51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27,238.45 73,259,144.17 -56.56% 73,014,44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6,405,037.72 63,546,660.59 -74.18% 65,112,07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684,064.56 24,547,414.16 -461.28% 82,041,884.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36 1.05 -67.28% 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36 1.05 -67.28% 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 15.57% 减少 13.99个百分点 17.52%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0,631,349.65 115,075,548.13 128,987,509.67 205,605,00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1,440.58 3,155,088.36 -6,526,828.83 33,767,53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529.51 -1,875,833.79 -9,679,625.45 27,779,96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23,164.01 -36,678,114.51 -51,675,576.09 11,092,790.0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4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861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朱敦尧 境内自然人 42.01% 38,906,995.00 38,906,995.00   

上汽（常州）创新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16% 6,6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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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励元齐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50% 6,016,670.00 6,016,670.00   

坚木（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坚

木坚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4.88% 4,523,000.00    

武汉鼎立恒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9% 3,233,335.00 3,233,335.00   

吉林省国家汽车电子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8% 3,040,300.00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4% 2,353,000.00    

李霖 境内自然人 2.50% 2,315,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互联网核

心资产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721,900.00    

国金证券－招商银行－国金证券光庭信息

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6% 612,3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敦尧先生与股东朱敦禹为兄弟关系，同时朱敦

尧先生为武汉励元齐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武汉鼎立恒丰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报告期内，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

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1、报告期内，2022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提名朱敦尧先生、吴珩先

生、欧阳业恒先生、王军德先生、李森林先生、葛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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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湘希先生、蔡忠亮先生、王宇宁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提名蔡幼波先生和刘大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孙凯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 

2、2022 年 1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共 9名，其中，非独立董事 6 名，分别为朱敦尧先生、王军德先生、吴珩先生、

欧阳业恒先生、李森林先生及葛坤先生；独立董事 3 名，分别为蔡忠亮先生、汤湘希先生及王宇宁女士。 

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共 3 名，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蔡幼波先生、刘大安先生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

职工代表监事孙凯先生组建。 

3、2022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敦尧先生为董事长，选举产生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王军德先生、李森林先生、朱敦禹先生及葛坤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蔡幼波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3 月 21 日和 2022年 4月 6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同

意公司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激励计划采用的激励工具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拟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为 296 万股，授予价格为 35.98 元/股。 

（1）2022 年 4 月 6 日，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调整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以 2022

年 4月 6日为首次授予日，首次授予调整为向 246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259.70 万股，授予价格为 35.98

元/股（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归属前，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宜，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将根据本激励计划予以相应的调整。），2022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调整为 36.30 万股。 

（2）2022 年 10月 25 日，经董事会审议，确认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2年 10 月 25日，

以 35.58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2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70 万股限制性股票，剩余未授予的

预留部分股份为 25.60 万股。 

（3）根据《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预留权益的授予对象应当在本激励

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明确，超过 12 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上述未

授予的预留部分 25.60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自 2023年 4月 6日起自动失效。 

（4）2023 年 4 月 19 日，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2022 年限制性股票的 3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离职，其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19.00 万股予以作废。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含首次授予及预

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258 人调整为 227 人（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215 人、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

12 人），已授予股份总数调整为 251.40 万股（首次授予 240.70 万股，预留部分授予 10.70 万股），作

废 19.00 万股。 

（5）2023 年 4 月 19 日，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2 年度审计报告》，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2022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和部分预留授予的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未能

成就，227名激励对象对应第一个归属期拟归属的合计 100.56 万股限制性股票全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

效。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 227 人（含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215 人，预留部

分授予激励对象 12人），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为 150.84 万股。 

2、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武汉光庭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同意公司实施 2023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激励计划采用的激励工具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量为 181.50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46.50 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为 35.00 万股），

授予价格为 26.93 元/股。本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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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1）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 月 4 日、2022年 1 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使用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上资金额度可循环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最高额为 10.64 亿元，未超过审议额度，上述审议额度

已于 2023 年 1 月 24日到期。 

（2）经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6 日、2022年 12 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22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使用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上资金额度可循环使用。 

2、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资金使用安排，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7,560万元，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存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6 个月，同时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

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2）公司于 2022 年 10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10,000万元的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到期

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资金使用安排，公司实际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7,007 万元，

已于 2023年 4月 17日将上述闲置超募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6 个月，

并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超募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公司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超募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3、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公司分别于 2022年 5月 11 日、2022年 5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2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 20,000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 18.33%，符合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累计使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30%的有关规定。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将 20,000 万元超募资金划拨至公司基本户中，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已完成。 

（2）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12,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

资金总额的 11.00%。公司十二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 32,000 万元，占超募

资金总额的 29.32%，符合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超募资

金总额的 30%的有关规定。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光庭智能网联汽车软件产业园二期部分项目的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光庭智能网联汽车软件产业园二期部分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 8,316.38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光庭智能网联汽车软件产业园二期部分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对外投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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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受让山东光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6%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 0 元受让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朱敦尧先生持有的山东光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300万元出资额即 46%股权，武汉光昱

明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系山东光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受让实控人持有的山东光昱股权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毕。公司持有山

东光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6%股权，间接持有武汉光昱明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6%的股权，公司及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完毕了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 

公司经董事会和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的公

司总股本为 92,622,3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00 元（含税），以此计算，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7,048,920 元（含税）。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利

润分配预案发布后至实施前，公司股本如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即保持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 元（含税）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截至报告期末，本次权益分派已实

施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其他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22 年 2 月，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备案手

续，取得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2、因业务规模扩大和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已在本报告期内搬迁至新办公地址。 

3、报告期内，经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6 日、2022年 12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拟续聘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管理层按照公司 2022 年度具体审计工作量及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大信确定合理的审计费用。 

 4、2022 年 03 月 0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

吸收合并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光庭信息技术株式会社拟吸收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古屋光庭信息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名古屋光庭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业务及其

他一切权利和义务等由东京光庭承继。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东京光庭已完成了对名古屋光庭的吸收合并事宜。 

5、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分公司改制为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新设全资子公司南京光庭，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公司设立后，将承

继南京分公司的资产、业务及人员等，南京分公司将予以注销。报告期内，南京光庭已于 6 月 22 日完

成工商设立登记。 

6、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和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分公司的设立登记事宜。 

报告期内，公司于 2022年 8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在广

州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在广州投资设立广州光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州光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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